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學生志工召募說明

一、目的：
    1、培養學生熱心公益、回饋與服務社會的態度，學習做一個有愛心、耐心、
      熱誠的青年。
    2、擴大學生的學習層面，了解並利用圖書館的教育資源，促進個人整體的
      成長。
    3、支援本中心圖書館的人力，提昇服務的品質。

二、召募對象：
    對文化工作有興趣、具服務熱誠及責任心之一般高中職以上學生，以不      

影響學業為主，並經由家長同意者。

三、召募方式

報名表填妥後郵寄至本中心或親自交至本中心書庫，經面談合格後，依學生志工服務注意事項辦理後續試用、值勤、考核等事宜。

四、服務項目：
    服務內容以圖書館館室流通（借書、還書及辦借書證）及上書整架工作為   

主。

五、義務
    1、學生志工應遵守本中心相關的服務規則。
    2、值勤時應儀容端正、隨時保持親切的服務態度；配帶志工證、穿著志工
       背心；準時簽到、退，如有無法值勤之情事應事先請假。
    3、凡有怠忽職責、言行不當，損及本中心之聲譽並經查證屬實者，得撤銷
       志工資格。
六、獎勵

    服務情況表現優異者，由本中心致贈感謝狀及出版品以資鼓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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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試用：志工面試合格後須參加志工職前訓練及職前任務說明，服務前三個月為試用期，試用期滿經考核通過後始為正式志工，統一於12月授予志工證書。

2、 值勤：

1.填表：每月20日開始填寫下月值勤表（備註）填表時間為該月20日至月底止，逾期未填寫者，視為該月無值勤。未填值勤表而自行值勤者，其值勤次數與時間不予計算。

2.次數：每人每月至少須值勤二次以上。

3.請假：已填值勤時間，但因事無法前來者，應於值勤前半日事先向學生志工承辦人請假，並於一個月內找時間補值勤。

4.時間：值勤時間依規定時段，每次值勤時間為2.5小時(週六、日上午：9：00~11：30、下午13：30~16：00、週二~週六晚上17：30~20：00)，請勿遲到、早退。

5.地點：以書庫、期刊室、兒童室為限。

6.簽到：請於書庫櫃台依實際值勤時間簽到。

7.值勤時需配帶志工證及穿著志工背心。

3、 考核：學生志工之考核，是作為領取時數證明、志工聘書頒發之依據。考核標準為值勤之出席情形(次數、遲到/早退)、服務態度、行為表現，以及遵守志工相關規定情形。
1.三次未請假而無故不到勤者，撤銷其資格。

2.連續遲到二次視為一次無故未到。

3.每月須值勤二次以上，每次2.5小時。

4、 時數證明/志工聘書：志工服務滿半年，服務時數達30小時以上，且通過考核後始得發給。

5、 其他：

1.因學業（如升高三）繁重而無法長期值勤者，可向學生志工承辦人請長假。(請長假期間，志工之權利義務亦暫停，俟以後如有空，再接續值勤)

2.有任何相關問題請與學生志工承辦人聯絡。

備註：供學生志工填寫之值勤表，放置於本中心書庫，不克親自填寫者，可以e-mail或電話，請中心書庫人員代填。

